
 

 

 

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服务收费目录（优惠项目） 

 
     

2016 年 10 月 

序号 服务名称 项目功能 适用客户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备注 

1 

个人异地本行

柜台取现手续

费 

通过异地本行柜台为本行个人

客户办理取现业务（不含信用

卡） 

个人客户 
每笔不超过汇款金额的 0.5%，最高收费 50 元。 

（暂不收取） 

《关于印发商业银行服务政府指导价政府

定价目录的通知》 

（发改价格〔2014〕268 号） 

  

2 
个人现金汇款 

手续费 

将个人客户现金汇入异地本行

账户或汇入其他银行（含同城和

异地）的账户 

个人客户 

每笔不超过汇款金额的 0.5%，最高收费 50 元。 

（个人客户现金汇入异地本行账户暂不收取

费用） 

《关于印发商业银行服务政府指导价政府

定价目录的通知》 

（发改价格〔2014〕268 号） 

  

3 

年费 

借记卡年费 普通借记卡持卡人 

普通卡开卡首年免年费，次年开始每年 8 元； 

IC 卡 10 元/年 

（已签约开立的代发工资账户、退休金账户、

低保账户、医保账户、失业保险账户、住房公

积金账户的年费免收） 

《关于执行商业银行服务政府指导价政府

定价的通知》（吉农信联发〔2014〕49 号） 
  

4 VIP 借记卡年费 VIP 借记卡持卡人 免费     

5 

工本费 

VIP 借记卡开卡 VIP 借记卡持卡人 免费     

6 VIP 借记卡换卡/补卡 VIP 借记卡持卡人 免费     

7 挂失手续费 VIP 借记卡挂失手续费 VIP 借记卡持卡人 免费     

8 查询 国内 ATM 查询 借记卡持卡人 免费     

9 取现 吉林农信系统内 ATM 取现 借记卡持卡人 免费     



 

 

10 

电话银行 

电话银行年费 电话银行客户 
个人 12 元/年，企业 60 元/年。 

（暂不收取） 

关于印发《吉林省农村信用社手机银行业务

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通知（吉农信联发

〔2013〕35 号） 

  

11 个人电话银行异地转账 电话银行客户 
交易金额的 0.4%，最低 1 元/笔，最高 20 元。 

（暂不收取） 
  

12 人工交易协同服务费 电话银行客户 
2 元/笔 

（暂不收取） 
  

13 账户传真服务手续费 电话银行客户 
1 元/笔 

（暂不收取） 
  

14 

网上银行 

吉林农信系统内网银转账 网银客户 免费     

15 企业网银代发手续费  公司客户 暂不收取     

16 

手机银行 

手机银行大众版（客户端） 个人客户 免费     

17 手机银行商务版（贴片） 个人客户 
60 元/个 

（暂不收取） 
    

18 吉林农信系统内转账 个人/公司客户 免费     

19 跨行转账 个人/公司客户 免费     

 

 

  



 

 

 

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服务收费目录（政府定价目录） 

2016 年 10 月 

序号 服务名称 项目功能 适用客户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备注 

1 支票挂失费 
为个人或对公客户办

理支票挂失 
个人/公司客户 按票面金额 0.1%（不足 5元收取 5元） 

《关于印发商业银行服务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目录的通知》 

（发改价格〔2014〕268 号） 
  

2 支票工本费 
出售给个人或对公客

户的支票凭证 
个人/公司客户 每份 0.4 元 

《关于印发商业银行服务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目录的通知》 

（发改价格〔2014〕268 号） 
  

3 本票挂失费 
为个人或对公客户办

理本票挂失 
个人/公司客户 按票面金额 0.1%（不足 5元收取 5元） 

《关于印发商业银行服务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目录的通知》 

（发改价格〔2014〕268 号） 
  

4 本票工本费 
出售给个人或对公客

户的本票凭证 
个人/公司客户 每份 0.48 元 

《关于印发商业银行服务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目录的通知》 

（发改价格〔2014〕268 号） 
  

5 银行汇票挂失费 
为个人或对公客户办

理汇票挂失 
个人/公司客户 按票面金额 0.1%（不足 5元收取 5元） 

《关于印发商业银行服务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目录的通知》 

（发改价格〔2014〕268 号） 
  

6 银行汇票工本费 
出售给个人或对公客

户的银行汇票凭证 
个人/公司客户 每份 0.48 元 

《关于印发商业银行服务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目录的通知》 

（发改价格〔2014〕268 号） 
  

            

            



 

 

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服务收费目录（政府指导价目录） 

 
          

2016 年 10 月 

序号 
服务名

称 
项目功能 适用客户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备注 

1 

个人跨行

柜台转账

汇款手续

费 

通过柜台将个人客

户的资金从本行账

户（不含信用卡）

转移到其他银行

（含同城和异地）

的客户 

个人客户 

每笔 0.2 万元（含）以下 2 元；                  

0.2 万元-0.5 万元（含）5 元；                    

0.5 万元-1 万元（含）10 元，                   

1 万元-5 万元（含）15 元，                     

5 万元以上 0.03%收取，最高不超过 50

元 

《关于印发商业银行服务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目录

的通知》 

（发改价格〔2014〕268 号） 

转账范围包括向其他银行的

本人、其他个人或单位的账户

进行资金转移 

2 

对公跨行

柜台转账

汇款手续

费 

通过柜台将对公客

户的资金从本行账

户转移到其他银行

（含同城和异地）

的客户 

公司客户 

每笔 1 万（含）以下 5 元；                      

1 万元-10 万元（含）10 元；                    

10 万元-50 万元（含）15 元，                  

50 万元-100 万元（含）20 元，                

100 万元以上 0.002%收取，最高不超过

200 元 

《关于印发商业银行服务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目录

的通知》 

（发改价格〔2014〕268 号） 

转账范围包括向其他银行本

单位、其他单位或个人的账户

进行资金转移 

3 

个人现金

汇款手续

费 

将个人客户现金汇

入异地本行账户或

汇入其他银行（含

同城和异地）的账

户 

个人客户 
每笔不超过汇款金额的 0.5%，最高收费

50 元 

《关于印发商业银行服务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目录

的通知》（发改价格〔2014〕268 号） 

优惠：个人客户现金汇入异地

本行账户暂不收取费用 

4 

个人异地

本行柜台

取现手续

费 

通过异地本行柜台

为本行个人客户办

理取现业务（不含

信用卡） 

个人客户 
每笔不超过汇款金额的 0.5%，最高收费

50 元 

《关于印发商业银行服务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目录

的通知》 

（发改价格〔2014〕268 号） 

优惠：暂不收取费用 

5 
支票手续

费 

为个人或对公客户

办理支票业务 

个人/公司

客户 
每笔 1 元 

《关于印发商业银行服务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目录

的通知》 

（发改价格〔2014〕268 号） 

  



 

 

6 
本票手续

费 

为个人或对公客户

办理本票业务 

个人/公司

客户 
每笔 1 元 

《关于印发商业银行服务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目录

的通知》 

（发改价格〔2014〕268 号） 

  

7 
银行汇票

手续费 

为个人或对公客户

办理汇票业务 

个人/公司

客户 
每笔 1 元 

《关于印发商业银行服务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目录

的通知》 

（发改价格〔2014〕268 号） 

  

  



 

 

长春农村商业银行服务收费目录（市场调节价目录） 

 
          

2016 年 10 月 

序号 
服务名

称 
项目功能 适用客户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备注 

1 存款证明 开立存款证明收费 个人账户 20 元/份 

《长春农村商业银行办公

室关于印发服务收费价格

目录的通知》（长农银办

发〔2014〕201 号） 

  

2 
凭证挂失

手续费 
挂失收费 

个人/公司

客户 
10 元/笔   

3 企业验资 验资收费 公司客户 200 元   

4 

保管箱收

费 
保管箱业务收费 

个人/公司

客户 

箱

型 
年租金 月租金 保证金 

换锁

费 

破箱

费 
  

5 
D

型 
198 元 30 元 400 元 

200

元 

600

元 
  

6 
E

型 
398 元 50 元 900 元 

600

元 
  

7 
G

型 
798 元 100 元 

1600

元 

600

元 
  

8 
H

型 
1198 元 150 元 

1800

元 

600

元 
  

9 
J

型 
1998 元 200 元 

3000

元 

700

元 
  

10 
L

型 
3660 元 350 元 

5500

元 

900

元 
  

11 

银团贷款 

安排费 公司客户 按不低于银团贷款总额的 0.25%的比例一次性收取。   

12 代理行费 公司客户 每年按不低于银团贷款总额的 0.5‰－2.5‰收取。   

13 承诺费 公司客户 按不低于未用贷款余额的 0.2%收取。   



 

 

14 信息咨询 询证函 公司客户 按出具信贷证明金额的 0.05‰—0.1‰收取，最低 500 元/份。 

《长春农村商业银行办公

室关于印发服务收费价格

目录的通知》（长农银办

发〔2014〕201 号） 

  

15 
国内保理

业务 
融资 公司客户 按保理额的 0.1%收取。   

16 
担保类业

务 
保函 公司客户 

按保函金额的 0.2%-1.5%/年，不足 500 元的按 500 元计算。保函费

用开办时一次性收取。 
  

17 资信证明 手续费 公司客户 500 元/份   

18 
信用等级

证明 
手续费 公司客户 1000 元/份   

19 
农信银柜

面通 
农信银柜面通收费 个人客户 按交易金额的 5‰收取，最低 5 元，最高 50 元   

20 

工本费 

借记卡开卡 
普通借记卡

持卡人 
普通卡 3 元/张，IC 卡 5 元/张 

《关于执行商业银行服务

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的通

知》（吉农信联发〔2014〕

49 号） 

《关于调整金融 IC 卡工

本费收费标准的通知》（吉

农信联电科〔2016〕100

号） 

  

21 
普通借记卡换卡/

补卡 

普通借记卡

持卡人 
普通卡 3 元/张，IC 卡 5 元/张   

22 
挂失手续

费 

普通借记卡挂失手

续费 

普通借记卡

持卡人 
10 元 

关于执行商业银行服务政

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的通

知》（吉农信联发〔2014〕

49 号） 

  

23 
交易提醒 

个人客户短信交易

提醒 
个人客户 2 元/月，24 元/年 《关于短信平台优化升级

的通知》（吉农信联科电

函〔2015〕56 号） 

  

24 
企业客户短信交易

提醒 
公司客户 10 元/月，120 元/年   

25 取现 省内跨行 ATM 取现 
借记卡持卡

人 
4 元/笔     



 

 

26 省外跨行 ATM 取现 
借记卡持卡

人 

省外跨行 ATM 取现 2 元+交易金额的 0.5%每笔，最低 4 元，最高 50

元。 
    

27 

网上银行 

吉 e 盾工本费 网银客户 50 元/个     

28 企业网银证书费 
企业网银客

户 
180 元/个/年     

29 
网银跨行转账手续

费 

个人/公司

客户 

个人客户：每笔 0.2 万元（含）以下 2 元；0.2 万元-0.5 万元（含）

5 元；0.5 万元-1 万元（含）10 元；1 万元-5 万元（含）15 元；5

万元以上 0.03%收取，最高不超过 50 元； 公司客户：每笔 1 万（含）

以下 5 元；1 万元-10 万元（含）10 元；10 万元-50 万元（含）15

元；50 万元-100 万元（含）20 元；100 万元以上 0.002%收取；最

高不超过 200 元                                                                          

  
按照柜面电汇手续费收费标

准执行 

30 POS POS 收单收入 
个人/公司

客户 

标准类：借记卡 0.5%上限 18  贷记卡 0.55% 

优惠类：借记卡 0.35%上限 15 贷记卡 0.4% 

《关于召开特约商户手续

费定价标准讨论会的通

知》  （吉农信联科电函

〔2016〕301 号 ） 

  

31 
银行承兑

汇票 
银行承兑汇票收费 公司客户 工本费 0.28 元/份；手续费为票面金额的 0.5‰ 

《国家计委 中国人民银

行关于进一步规范银行结

算业务收费的通知》（计

价费〔1996〕184 号）、

吉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规定 

  

32 委托贷款 委托贷款手续费 对私及对公 
年手续费率 1‰-24‰，或按协议价格收取。单笔手续费不足 2000

元的，按 2000 元收取。 

 长春农村商业银行办公

室关于印发《委托贷款管

理办法》的通知（长农银

办发〔2012〕51 号） 

  

33 
进账单工

本费 
进账单工本费 

个人/公司

客户 
5 元/30 份 

中国人民银行长春中心支

行文件(长银发〔2006〕78

号) 

  

 



 

 

 

 

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服务收费价格目录（外汇业务） 

            2016 年 10 月 

序号 服务名称 项目功能 适用客户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备注 

1 
个人外汇储蓄存款异地托

收 
外汇储蓄存款异地托收 个人 

按托收金额的 8‰收取，电讯费据实收

取。跨系统托收，最低等额 5 元人民币/

笔，最高等额 200 元人民币/笔；本系统

内托收，最低等额 2 元人民币/笔，最高

等额 100 人民币/笔 

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外汇业务收费暂行办法 
暂不收取 

2 预约开立境外银行账户 

该业务亦称为代理开户见

证业务，是指经我行代理见

证，境外银行为满足条件的

个人客户于出国前开立境

外银行账户 

个人 400 元/笔（含邮寄费） 
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外汇业务收费暂行办法 
  

3 外币携带证 
为客户携带外币、外币支付

凭证出境提供合法证明 
个人 10 元/笔 

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外汇业务收费暂行办法 
  

4 小额外币兑换 

为客户将其手持的外币现

钞兑换成人民币或其他外

币的服务 

个人 

兑换金额在等值 500 美元以上的（不含）

免费：兑换金额在等值250-500美元（含）

之间的，25 元/笔；兑换金额在等值 250

美元（含）以下的，50 元/笔 

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外汇业务收费暂行办法 
暂不收取 

5 汇入款原币入账 
将收到的境外汇入款项以

原币形式记入客户账户 
个人/公司客户 

对公:0.5‰-0.1%，最低 50 元，最高 100

元，对私:6 美元/笔，本行客户可免收 

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外汇业务收费暂行办法 
暂不收取 

6 汇入款修改/退汇 

应受益人要求，修改汇入汇

款信息;或银汇款信息有误

等原因，向汇出行退汇 

个人/公司客户 

对公:汇入款修改 50-100 元/笔;退汇

25-50 美元/笔 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外汇业务收费暂行办法 

1、同业费用由委托人承担；退汇

费用内扣 

对私:汇入款修改 20元/笔;退汇 40美元 2、跨境人民币业务收费参照外汇



 

 

/笔 业务收费标准执行 

7 境内汇出汇款 

通过本行系统境内各级行，

汇款至客户指定收款人账

户；或通过境内同业，汇款

至客户指定收款人账户 

个人/公司客户 

对公 :境内系统内汇款按交易金额

0.05%-0.1%;境内系统外汇款按交易金

额 0.1%-0.2%。最低 20 元，最高 500 元 
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外汇业务收费暂行办法 

1.暂免收境内汇出汇款手续费 

对私：境内系统内汇款 20 元/笔；境内

系统外汇款按交易金额的 0.1%；境内系

统外对私：最低 20 元，最高 250 元 

2.本行外汇同城划转不收费，同

业费用由委托人承担 

3.跨境人民币业务收费参照外汇

业务收费标准执行 

8 境外汇出汇款 
通过我行的境外代理行，汇

款至客户指定收款人账户 
个人/公司客户 

对公：按交易金额 0.1%-0.2%，最低 50

元，最高 1000 元 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外汇业务收费暂行办法 

1.同业费用由委托人承担；货到

付款增收报关单查询费用 2 元/

张；报关单查询费可视情况免收 

对私：按交易金额的 0.1%，最低 20 元，

最高 200 元 

2.跨境人民币业务收费参照外汇

业务收费标准执行 

9 转汇 
我行作为中间行，汇款至客

户指定收款人账户 
公司 

对公：按交易金额的 1‰，最低 50 元，

最高 500 元。对私：按交易金额的 1‰，

最低 20 元，最高 200 元。他行委托转汇

他行 15 美元/笔。联行转汇时，汇款人

为本行客户可免 

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外汇业务收费暂行办法 

跨境人民币业务收费参照外汇业

务收费标准执行 

10 汇出汇款全额到账 

通过我行的境外代理行，将

汇款全额汇入客户指定收

款人账户 

个人/公司客户 

对公：按交易金额 0.1%-0.2%，最低 50

元，最高 1000 元 
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外汇业务收费暂行办法 
暂免收对私境外汇出汇款手续费 对私：按交易金额的 0.1%，最低 20 元，

最高 200 元。每笔加收 25 美元境外行费

用（仅对美元汇款业务） 

11 汇出汇款修改/止付/退汇 

本行应客户要求，修改汇出

汇款信息；止付汇出汇款；

指示汇入行退汇 

个人/公司客户 

对公：汇出汇款修改 50-100 元/笔，止

付及退汇 100-200 元/笔 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外汇业务收费暂行办法 

1.同业费用由委托人承担 

对私：汇出汇款修改 20 元/笔，止付及

退汇 40 元/笔 

2.跨境人民币业务收费参照外汇

业务收费标准执行 

12  查询 
为客户提供方便、快捷、准

确的业务查询服务 
个人/公司客户 1 个月内查询免费 

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外汇业务收费暂行办法 

1.SWIFT 电讯费和国外银行费用

按实收取 



 

 

1-3 个月对公 50-100 元/笔，对私 20 元/

笔 2.跨境人民币业务收费参照外汇

业务收费标准执行 3 个月以上对公 100-200 元/笔，对私 50

元/笔 

13 外汇票据 买入外汇票据 个人/公司客户 

对公买入按 1.5‰，最低 50 元/笔，利息

另行计收；买入个人外汇票据按 7.5‰，

不另行计收利息 

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外汇业务收费暂行办法 
  

14 出口托收 

本行为客户提供出口跟单

托收及修改托收委托书等

服务 

公司客户 

跟单托收按交易金额 0.1%-0.2%；修改托

收委托书 100-200 元/笔；免付款交单

100 元/笔；退单/退票 100 元/笔 

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外汇业务收费暂行办法 

1、跟单托收最低 100 元，最高

2000 元；2、跨境人民币业务收

费参照外汇业务收费标准执行 

15 进口代收 
本行为客户提供进口代收

及进口代收付款等服务 
公司 

跟单代收：按交易金额 0.1%-0.2%；免付

款交单 100元/笔；修改/换单 200元/次；

拒付/提示承兑 100 元/次，如向境外银

行或收款人收取按 30 美元收取；偿付

0.1%-0.2%；退单 100-200 元/笔 

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外汇业务收费暂行办法 

1、进口代收最低 100 元，最高

2000 元；进口代收付款最低 50

元，最高 1000 元，如果向受益人

收取，在付款时按 0.1%内扣，最

低 50 美元，最高 200 美元；2、

跨境人民币业务收费参照外汇业

务收费标准执行 



 

 

16 出口信用证 

本行为客户提供出口信用

证项下通知/转通知/修改

通知/预通知/修改转通知/

预转通知、审单/议付、保

兑、转让、撤证/注销、指

定融资（即期付款、承兑、

延期付款）、催收、补制遗

失出口信用证、副本缺失等

服务 

公司 

通知 100--600 元/笔（基准价格：通知

及转通知 200 元-600 元/笔；修改通知、

预通知、修改转通知及预转通知 100 元

-300 元/笔）；审单/议付按交易金额

0.125%或协议定价；保兑按交易金额

0.2%或协议定价；不改变条款转让

300-600 元/笔；改变条款转让按交易金

额 0.1%-0.2%；转让修改 /转让撤销

100-200 元/笔；撤证/注销、催收、补制

遗失出口信用证 100-200 元/笔；即期付

款按交易金额 0.15%或协议定价；承兑按

交易金额 0.1%或协议定价；延期付款按

交易金额的 0.15% 

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外汇业务收费暂行办法 

1、通知、修改通知及预通知客户

在我行交单可以免收；转通知、

修改转通知及预转通知向第二通

知行收取；审单/议付最低 200

元；保兑最低 200 元，按季收取，

不足三个月按三个月计收（可按

国家、银行风险程度上浮）；改

变条款转让最低 300 元；撤证/

注销可向对方银行收取；即期付

款、承兑、延期付款可向对方银

行收取（可按国家、银行风险程

度上浮），其中，承兑最低 150

元（按月收取），即期付款最低

200 元；2、跨境人民币业务收费

参照外汇业务收费标准执行 

17 进口信用证 

本行为客户提供进口信用

证项下开证/简电开证、修

改/撤销、承兑/承诺付款、

付款/偿付、不符点处理、

审单、单据处理等服务 

公司 

开证按开证金额 0.15%-0.3%；修改/撤销

200-400 元/笔；承兑/承诺付款按交易金

额 0.1%-0.2%；付款/偿付按交易金额

0.1%-0.2%；不符点处理 50-100 美元/

笔；简电开证在开证手续费外，另加收

100-200 元/笔；审单 100-200元/套单

据；单据处理 20-60 美元/笔 

  

1、开证最低 200 元，开证时一次

性收取，对信用证有效期超过 3

个月的，每增加 30 天，按开证金

额或未到账金额加收 0.025%的

手续费，收取全额保证金的不加

收；修改若为增额修改或延展效

期超过 3 个月的，按开证项目标

准补收；承兑/承诺付款最低 200

元，对未存保证金部分按季收取，

不足 3 个月按 3 个月计收，低风

险业务或收足保证金者可一次性

收取 200 元/笔；付款/偿付最低

50 元，最高 1000 元，如果向受

益人收取，在付款时按 0.1%内

扣，最低 50 美元，最高 200 美元；



 

 

不符点费及单据处理费向对方银

行收取；2、跨境人民币业务收费

参照外汇业务收费标准执行 

18 
对外开立非融资性保函/

备用信用证 

包括对外开立预付款保函/

备用信用证、投标保函/备

用信用证、履约保函/备用

信用证、付款保函/备用信

用证、补偿贸易保函/备用

信用证、税款保付保函/备

用信用证、经营性租赁保函

/备用信用证等非融资性保

函 

公司 

按交易金额 0.1%—0.2%/季或协议定价。   

基准价格：预付款保函/备用信用证、投

标保函、备用信用证及经营性租赁保函/

备用信用证按交易金额 0.1/季                    

协议定价：履约保函/备用信用证、付款

保函/备用信用证及税款保付保函/备用

信用证按交易金额 0.2%/季或协议定价；

补偿贸易保函/备用信用证按交易金额

0.125%/季或协议定价 

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外汇业务收费暂行办法 

1、按季收取，不足三个月按三个

月计收；若为全额保证金保函，

可一次性按费率收取，无需按季

收取。其中，预付款保函/备用信

用证，投标保函/备用信用证，付

款保函/备用信用证及税款保付

保函/备用信用证最低 300 元/

季；履约保函/备用信用证及补偿

贸易保函/备用信用证最低 500

元/季；经营性租赁保函/备用信

用证最低 1000 元/季。2、跨境人

民币业务收费参照外汇业务收费

标准执行 



 

 

19 提货担保/提单背书 

信用证项下全套/部分正本

海运提单未收到，而货物已

到港时，进口商凭银行提货

担保书/背书转让的提单可

及时提货 

公司 按交易金额 0.1%-0.2%，最低 300 元 
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外汇业务收费暂行办法 

跨境人民币业务收费参照外汇业

务收费标准执行 

20 
融资类（含融资租赁）保

函/备用信用证 

为客户提供融资用途的保

函/备用信用证 
公司 协议定价 

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外汇业务收费暂行办法 

跨境人民币业务收费参照外汇业

务收费标准执行 

21 
其他保函/备用信用证修

改或注销 

开立除上述保函以外的其

他银行书面保证承诺（包括

提单遗失担保） 

公司 
按交易金额 0.1%/季或协议定价，最低

300 元/季 

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外汇业务收费暂行办法 

1、按季收取，不足三个月按三个

月计收；若为全额保证金保函，

可一次性按费率收取，无需按季

收取；2、跨境人民币业务收费参

照外汇业务收费标准执行 

22 
保函/备用信用证修改或

注销 

根据申请人要求，修改保函

/备用信用证信息或注销已

开立的保函/备用信用证 

公司 200-400 元/笔 
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外汇业务收费暂行办法 

1、若修改增额按费率补收；2、

跨境人民币业务收费参照外汇业

务收费标准执行 

23 
保函/备用信用证索赔受

理及索赔 

保函/备用信用证索赔受理

指对收到的保函/备用信用

证项下的索赔进行审核并

通知申请人；保函/备用信

用证索赔指受益人委托我

行凭保函/备用信用证向担

保银行索赔 

公司 50-500 美元/笔 
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外汇业务收费暂行办法 

跨境人民币业务收费参照外汇业

务收费标准执行 

24 保函/备用信用证通知 

本行将收到的保函/备用信

用证或修改通知受益人或

其他银行 

公司 

保函/备用信用证通知 200-400元/笔 
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外汇业务收费暂行办法 

跨境人民币业务收费参照外汇业

务收费标准执行 保函/备用信用证修改通知 100-200 元/

笔 

25 
转开/保兑保函/备用信用

证 

本行对代理行所开保函/备

用信用证提供转开或保兑

等服务 

公司 

包含有效余额的 0.2%/季或协议定价；每

季收取，最低 200 美元/笔，转开可向对

方银行收取 

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外汇业务收费暂行办法 

跨境人民币业务收费参照外汇业

务收费标准执行 

26 边贸人民币结算现金服务 边贸人民币结算中的现金 个人/公司客户 对公：按交易金额 0.1%—0.2% 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服务 对私：按交易金额 0.1% 司外汇业务收费暂行办法 

最低 50 元人民币、最高 500 元人民币 

27 
互开账户方式边贸人民币

结算服务 

与对方国银行签订协议开

立互开账户方式办理边贸

人民币结算业务 

个人/公司客户 协议定价 
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外汇业务收费暂行办法 
  

28 边贸境内人民币转账 
边贸结算通过境内人民币

转账模式办理 
公司 按交易金额 0.05%—0.1%，最低 50 元 

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外汇业务收费暂行办法 
  

29 边贸银行汇票服务 
边贸结算通过银行汇票办

理 
公司 按交易金额 0.1%—0.2%，最低 100 元 

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外汇业务收费暂行办法 
  

30 国际贸易融资手续费 

为客户办理国际贸易融资

（含国内贸易融资、代付、

出口信贷等）时所收取的单

据处理、应收账款管理、融

资安排等费用 

公司 按交易金额 1%—2%逐笔收取或协议定价 
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外汇业务收费暂行办法 

跨境人民币业务收费参照外汇业

务收费标准执行 

31 福费廷融资安排费 
为客户提供福费廷业务查

询、询价、融资安排等服务 
公司 

自营福费廷 1000 元/笔或协议定价 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外汇业务收费暂行办法 

跨境人民币业务收费参照外汇业

务收费标准执行 代理福费廷 500 元/笔或协议定价 

32 代理福费廷 

客户拟将已承兑的信用证

项下远期汇票或已承诺付

款项下应收账款卖给或转

让给包买银行，我行代其联

系包买银行 

公司 协议定价 
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外汇业务收费暂行办法 

跨境人民币业务收费参照外汇业

务收费标准执行 

33 融资承诺费 
承诺为客户票据办理福费

廷业务，并作相应资金安排 
公司 融资金额的 0.5%或协议定价 

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外汇业务收费暂行办法 

1、出口商/卖方承诺卖出票据或

转让已承诺付款项下应收账款至

实际融资日超过 14 天时收取；2、

跨境人民币业务收费参照外汇业

务收费标准执行 



 

 

34 担保承诺费 
本行融资性/非融资性参与

金融同业融资项目 
公司 风险参与金额的 0.15%或协议定价 

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外汇业务收费暂行办法 

1、最低 100 美元（或等值人民币）

/笔，可按风险主体银行的风险程

度上浮，可向对方银行收取；2、

跨境人民币业务收费参照外汇业

务收费标准执行 

35 国际保理手续费 

为客户办理国际保理提供

额度申请、单据处理、托收

服务以及担保信用风险所

收取的费用。包括:保理费、

单据处理费、应收账款托收

费及出口保理申请费 

公司 

保理费：出口保理为进口保理商报价+交

易金额（0.5%—1%），进口保理按交易

金额 0.5%—2% 

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外汇业务收费暂行办法 

1、保理费、应收账款托收费按交

易金额逐笔计收； 

单据处理费：出口保理为进口保理商报

价+（10—20）美元，进口保理为（10—

20）美元（或等值人民币） 

2、单据处理费按商业发票及折让

单笔数计算； 

应收账款托收费：出口保理为进口保理

商报价+交易金额（0.2%—0.4%），进口

保理按交易金额 0.15%—0.6% 

3、跨境人民币业务收费参照外汇

业务收费标准执行 

出口保理申请费：800 元人民币/等值外

币 
  

36 外国政府转贷款手续费 

为客户办理外国政府贷款

一类项目、二类项目、三类

项目转贷业务时收取的手

续费 

公司 

当转贷金额≤1000 万美元时，年费率一

类项目为 0.25%，二类项目为 0.3% 

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外汇业务收费暂行办法 

1、按财政部规定的标准执行，并

随其调整而调整。（现行文件《外

国政府贷款转贷管理办法》财金

【2009】114 号）；2、跨境人民

币业务收费参照外汇业务收费标

准执行 

当 1000 万美元＜转贷金额≤5000 万美

元时，年费率一类项目为 0.2%，二类项

目为 0.25% 

当转贷金额＞5000 万美元时，年费率一

类项目为 0.15%，二类项目为 0.2% 

三类项目协议定价 

37 电报费 
向境内、外（含港澳台）发

送业务所需 SWIFT 报文等 
个人/公司客户 

向境内发报文基准价格：对公 20-40 元/

笔；对私 15 元/笔 
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外汇业务收费暂行办法 

跨境人民币业务收费参照外汇业

务收费标准执行 向境外发报文基准价格：对公非港澳台

地区 160-320 元/笔，港澳台地区 80-160

元/笔；对私：80 元/笔 



 

 

38 银行询证函 

对境外汇入资金出具证明

材料，以供企业作为验资证

明 

公司 100-200 元/笔 
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外汇业务收费暂行办法 

跨境人民币业务收费参照外汇业

务收费标准执行 

39 商业信息咨询 

应客户要求，利用与我行有

合作关系的国际国内咨询

公司的信息对某公司的资

信状况进行调查并提供调

查报告 

公司 咨询公司收费或协议定价 
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外汇业务收费暂行办法 

1、最低不低于总行与该公司协议

成本价格，最高不超过该公司的

市场价格； 2、跨境人民币业务

收费参照外汇业务收费标准执行  

40 咨询顾问费 为客户提供业务咨询 公司 协议定价 
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外汇业务收费暂行办法 

跨境人民币业务收费参照外汇业

务收费标准执行 

41 资信证明 为客户提供业务咨询 公司 60-300 美元 
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外汇业务收费暂行办法 

1、收国外银行/客户   

2、跨境人民币业务收费参照外汇

业务收费标准执行   

42 运单背书 

在进口商已承兑/付款/确

认延期付款时，对以我行为

收货人的提单和空运单进

行背书 

公司 200-400 元/笔或协议定价 
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外汇业务收费暂行办法 

跨境人民币业务收费参照外汇业

务收费标准执行 

43 国际结算业务查询 

为我行国际结算客户提供

方便、快捷、准确的业务查

询服务 

公司 150-300 元/笔或协议定价 
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外汇业务收费暂行办法 

跨境人民币业务收费参照外汇业

务收费标准执行 

44 提供凭证 提供办理业务的各类凭证 公司 免费 
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外汇业务收费暂行办法 

跨境人民币业务收费参照外汇业

务收费标准执行 

45 代理同业清算 
总行为开户的同业代理清

算 
公司 协议定价 

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外汇业务收费暂行办法 

跨境人民币业务收费参照外汇业

务收费标准执行 

46 外汇账户管理费 
对外汇结算账户和资本金

账户进行维护管理 
公司 免费 

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外汇业务收费暂行办法 

跨境人民币业务收费参照外汇业

务收费标准执行 



 

 

47 即期交易 

本行接受客户申请，在即期

市场买入或卖出外汇、债

券、贵金属等标的物，以满

足客户货币转换或投资等

需求的业务 

个人/公司客户 协议定价 
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外汇业务收费暂行办法 
代理业务 

48 衍生产品交易 

本行接受客户申请，通过运

用单个金融衍生产品或其

组合，满足客户管理资产负

债风险需求的业务，包括远

期、期权、互换等三大类及

其组合 

个人/公司客户 协议定价 
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外汇业务收费暂行办法 
代理业务 

49 结售汇 

对私结售汇 个人客户 
按照当日我行公布的外汇牌价标准执行

或协定汇率 

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外汇业务收费暂行办法 
  

对公结售汇 公司客户 

一般客户售汇、结汇分别按当日外汇牌

价现汇买卖中间价上下浮 0.15%标准执

行或协定汇率 

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外汇业务收费暂行办法 
  

50 国内信用证开证 
应申请人要求，向受益人开

立信用证 
公司 

按交易金额 0.15%或协议定价，最低 100

元 

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外汇业务收费暂行办法 

开证时一次性收取，对信用证有

效期超过一个季度的，每增加 30

天，按开证金额或未到账金额加

收 0.025%的手续费 

51 国内信用证修改/撤销 

根据开证申请人要求，修改

信用证信息或撤销有效期

内信用证 

公司 100 元/笔或协议定价 
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外汇业务收费暂行办法 

若为增额修改或延展有效期，按

开证项目标准补收 

52 
国内信用证承兑/承诺付

款 

对远期信用证进行承兑或

作出延期付款承诺，于到期

日履行付款责任 

公司 
按交易金额 0.05%或协议定价，最低 200

元 

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外汇业务收费暂行办法 

对未存保证金部分收取；按季收

取，不足三个月按三个月计收 

53 国内信用证付款 向受益人履行付款责任 公司 
按交易金额 0.1%或协议定价，最低 50

元/笔，最高 1000 元/笔 

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外汇业务收费暂行办法 
  

54 国内信用证不符点处理 
对审核信用证项下单据时

发现的不符点进行处理 
公司 50 元/笔或协议定价 

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外汇业务收费暂行办法 
  



 

 

55 国内信用证议付手续费 

指定银行在相符交单下，在

其应获偿付的银行工作日

当天或之前向受益人预付

或者同意预付款项，从而购

买汇票（其付款人为指定银

行以外的其他银行）及/或

单据的行为 

公司 
按交易金额 0.1%或协议定价，最低 150

元 

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外汇业务收费暂行办法 
  

56 国内信用证电报费 
向境内发送全电信用证或

保函报文 
公司 100 元/笔或协议定价 

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外汇业务收费暂行办法 
  

57 国内信用证卖方审单 

根据信用证的具体要求，对

受益人提交的单据是否相

符进行审核 

公司 
按交易金额 0.1%或协议定价，最低 300

元/笔，最高 2000 元/笔 

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外汇业务收费暂行办法 
  

58 
国内信用证通知/修改通

知手续费 

本行接受开证行委托，将信

用证、信用证修改转交信用

证受益人 

公司 50 元/笔或协议定价 
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外汇业务收费暂行办法 

如在我行办理委托收款，可以免

收此项费用 

注：1、跨境人民币结算项下国际结算业务服务价格参照上述标准执行，另收电讯费。 

    2、计价单位为人民币的费用，可收取人民币或等值外币（外币按费用收取当日我行公布的对客即期买入价折算）；计价为美元的费用，可收取人民币（人

民币按费用收取当日我行公布的对客即期卖出价折算）或等值外币（按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 

 

 


